
2021 年上海市鹤琴高级中学招生方案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加强特殊职业教育管理的实施

意见》（沪教委基〔2017〕11 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2021 年本市中等学校高中

阶段考试招生工作的若干意见》（沪教委基〔2021〕8 号）、《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 2021

年本市中等学校高中阶段考试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沪教委基〔2021〕15 号）中的相关

要求，结合我校办学的实际，特制定上海市鹤琴高级中学 2021 年招生方案，具体如下：

一、学校性质

上海市鹤琴高级中学是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为进一步完善上海听障学生教育体

系，满足听障学生多元教育需求，于 2021 年新增的教学部（法人主体仍为上海市聋哑青

年技术学校），以用于面向全市招收聋校就读的听障初中毕业生和少数在普通学校随班就

读的听障初中毕业生，实施普通高中教育。学校实行寄宿制，本着“让每一个生命绽放精

彩”的办学理念，以努力培养“德高体健、怡美善学、乐群敏行”的现代中国人为目标，

通过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高等教育和

职业发展做准备，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二、招生对象

符合 2021 年本市中招报名条件，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应届初三或在特殊教育学校完

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应届九年级听力残疾学生。

三、招生条件

1.参加 2021 年特殊教育（听力残疾）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学校自主举办的面试与综

合测试。

2.具备一定的生活自理和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基本的动手操作能力。

3.无传染性疾病、无其他影响自身学习或他人的严重疾病。

4.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与行为、适应校园集体住宿生活。

四、招生班级

招生班级

普通高中班

五、学习时间

四年

六、招生程序

1.报名



特殊教育学校学生通过学籍所在学校或投档录取区招考机构报名参加特殊教育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

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应届初三学生如确需参加特殊教育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须向所

在学校提出申请，经学校、区教育局审核，并通过上海市特殊学生教育评估中心的统一评

估后，方可报名参加特殊教育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2.面试与综合测试

根据普通高中学习的需求，学校自行组织面试和综合测试。

（1）面试与综合测试报名时间：4月 26 日—4月 30 日

（2）面试与综合测试报名方式：网上报名。https://www.wjx.cn/vj/PNtg6Fw.aspx

咨询电话：64536611 64773658*8739 董老师

（3）面试所需材料：

须带好通过本市中招网上报名信息确认好的《2021 年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名

信息表》(或《2021 年上海市特殊教育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信息表》)复印件、户口簿

原件及复印件（户口地址一页、学生本人一页）、残疾证或随班就读证明复印件、体检表

复印件（盖有考生学籍所在学校的章）、近期一寸报名照 2张。

（4）面试与综合测试时间、地点、内容：

①综合测试

时间：5月 9日（周日）；地点：徐汇区老沪闵路 800 号

上午 8:30～10:30 （120 分钟）

综合测试内容：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等。

②面试

时间：5月 9日（周日）；地点：徐汇区老沪闵路 800 号

上午 10:40～11:40

面试内容：生活自理能力、沟通能力、认知能力、社会适应能力、运动与动作协调

能力、情绪与自控能力等。

注：学生须在家长或教师陪同下前来参加面试和综合测试。面试与综合测试结果于

5月中旬以书面形式告知考生。

3.志愿填报

5 月 19 日-21 日，学生在学籍所在学校或参加投档录取区招考机构在“提前招生录

取志愿”栏填报“上海市鹤琴高级中学”并现场确认。

4.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6月 19 日，听力残疾学生参加特殊教育初中学业水平文化科目考试。

5.录取



7 月 26 日-28 日，经面试合格的考生，由市教育考试院根据考生志愿情况进行投档，

我校根据计划数、特殊教育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文化科目成绩与学校综合测试的总分结果，

划定录取分数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参加特殊教育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未被录取的考

生，可在不超出今年招生计划数的前提下，根据考生意愿，由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进

行调剂进入相应的职业教育班。

8月 4日-8 日，符合 2021 年中招报名条件并参加普通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未被高中阶

段普通学校录取且愿意报考高中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的随班就读听力残疾考生，可至我校参

加征求志愿的录取。我校视实际情况组织征求志愿学生补面试与综合测试工作，在不超出

今年招生计划数的前提下，根据相关考试情况择优录取。

8月 23 日前，完成录取工作，发放录取通知书。

七、收费情况

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

发<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规〔2020〕4 号）

以及其他相关文件规定，残疾学生免除学费、书簿费、住宿费，同时根据政策发放国家助

学金。

八、学校信息

地址：徐汇区老沪闵路 800 号

邮政编码：200237

住宿条件：提供住宿

学校网址：www.shlqj.net

招生咨询电话：64536611 64773658 转 8739 董老师

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

（上海市鹤琴高级中学）

2021 年 4 月


